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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7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西藏城投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8 

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·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西藏城投”或“公司”）为西藏

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能矿业”）的股东，持有国能矿业 41%的股权。

近期，公司收到西藏金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金泰工贸”）及拉萨开发区

东义资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东义资本”）的通知，金泰工

贸及东义资本拟向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藏

青基金”）分别转让其持有的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能矿业”）

34%及 5%股权，作价分别为人民币 40.8亿元及 6.0亿元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

及资金安排，公司拟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·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放弃国能矿业股

权优先购买权的交易事项（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构成关联交易。 

·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未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·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·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

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董事长陈卫东、董事王信菁已履行回避表决程

序。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西藏城投”或“公司”）为西藏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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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能矿业”）的股东，持有国能矿业 41%的股权。近

期，公司收到西藏金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金泰工贸”）及拉萨开发区东

义资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东义资本”）的通知，金泰工贸

及东义资本拟向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简称“藏

青基金”）分别转让其持有的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能矿业”）

34%及 5%股权，作价分别为人民币 40.8亿元及 6.0亿元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

及资金安排，公司拟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关系说明 

上海北方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北方集团”）持有国能矿业的股权

比例为 20%，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陈卫东先生同时担任北方集团的董事长、法

定代表人，公司董事王信菁女士同时担任北方集团的董事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北方集团属于公司的关联方，公司放弃国能矿业

股权优先购买权的交易事项（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方介绍 

名称：上海北方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132272040P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天目中路 380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卫东 

注册资本：204,218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1996 年 10月 22日 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，房地产咨询服务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，动拆迁

代理，市政公用工程，企业投资与资产管理，房地产开发经营。【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上海北方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，持股比例为 100%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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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名称：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42500783528484C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注册地址：阿里地区日土县国土局院内 

法定代表人：曾云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07 年 8月 3日 

经营范围：硼矿及其伴生矿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】 

（二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2 年 9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920,203,534.97 1,015,812,401.63 

负债总额 1,071,137,717.90 1,145,970,786.50 

净资产 -150,934,182.93 -130,158,384.87 

项目 2021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2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5,894,150.44 122,267,876.22 

营业利润 -22,274,736.14 -10,754,112.80 

净利润 -33,666,327.84 -11,004,432.80 

（三）股权权属情况 

国能矿业股权权属清晰，金泰工贸所持国能矿业 21.5%股权质押给西藏城投，

10.5%股权质押给北方集团，2%股权质押给上海城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，剩余股权

不存在股权质押情况。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

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，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

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。 

（四）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

单位：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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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 
股权转让前

持股比例 

股权转让后

持股比例 

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1 41 

西藏金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34 / 

上海北方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20 20 

拉萨开发区东义资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5 / 

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/ 39 

合计 100 100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

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双方对定价根据国能矿业目前的经营情况，以及基于对

其未来成长性的认可，遵循市场原则，经交易双方充分沟通、协商一致确定。本

次交易价格客观、公允、合理，符合国家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系公司考虑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安排。本次股权转

让前，公司持有国能矿业 41%股权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国能矿业的股

权比例不变。国能矿业为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公司对其仅有

权益性投资收益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

财务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及第

九届监事会第九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长陈卫东、董事王信菁已履行回避表决程序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：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

权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情况、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建设资

金需求等多维因素，符合公司财务稳健、生产经营正常运转、现金流安全等需要。

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，不会对公司在西藏国能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造成

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。本次交易符合市场规则，公平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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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，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发生委托贷款交易，期间公司向关

联方新增借款 5亿元，归还借款 1亿元，该事项见 2020年 8月 15日披露于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)的《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

向上海北方企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续借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；本次

交易前 12 个月内，公司及子公司与不同关联方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0次，交

易金额 0 元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的公告 

2、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的公告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

见 

4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（临时）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4月 14 日 

 

 


